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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1.1 研究緣起 

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外乎人車路三因素，歐美相關研究顯示「人為」因

素佔所有車輛事故之 90％以上，因此，本研究擬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蒐集

以及事故調查資料之分析，深入瞭解人為事故之影響程度，並期望有效改

善並減少類似交通事故之發生。本研究內容主要以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

中「人為肇事因素」項目為對象，針對使用行動電話為例進行探討與分析，

同時運用國內本土交通事故調查資料，分析國內於立法禁止行車中使用手

持式行動電話之實施前後，相關事故型態、肇事車種、行動電話使用種類

（手持式與免持式）以及縣市別差異等，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未來類似

事故防範及立法參考依據。 
 

1.2 背景說明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已規定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禁止

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同時交通部亦制訂完成相關實施及宣導辦法，

警察單位並於 90 年 9 月起開始執行取締。目前除持續進行宣導外，本所

並對於立法實施後行車時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差異

性，以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是否會較為安全等議題進行探討。本研究曾

經於 88 年間委託逢甲大學進行「駕駛人使用行動電話對行車安全影響之

研究」，該研究除已完整蒐集國外相關文獻外，並以實驗模擬方式證實行

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確實會導致駕駛人反應時間之增加，進而影響行車安

全。 
本研究除延續前述研究外，主要重點乃藉由國內外近年文獻資料及相

關交通事故調查資料，進行資料及調查結果之研究分析。其中在國外主要

包括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在實施行車中禁用行動電話之相關研究結果

與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同時藉由日本警察廳提供之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事

故之實例探討，說明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會導致不預期事故發生之情況。 
在國內實驗調查與分析方面，主要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 90 年台

灣地區交通事故與使用行動電話調查結果，以及立法禁止使用行動電話後

一年內（90 年 9 月至 91 年 8 月間）與使用行動電話有關之交通事故資料

進行分析，項目包括立法前後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事故類型比較、事故類

型與行動電話種類（包括手持式與免持式）比較分析、依縣市別及汽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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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之事故分析比較，並藉由各統計分析結果，找出國內行車中使用手持式

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本土化事故分析，作為相關事故預防參考及未來修法

之重要依據。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除針對國內外交通事故中「人為因素」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蒐集

與整理外，並對於國內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調查資料進行分析與探討。

目前已進行研析資料包括： 
（1） 警政署於 88 年 8 月至 89 年 3 月間針對台灣地區交通事故

與使用行動電話調查資料。 
（2） 國內立法禁止行車使用行動電話後，警政署於 90 年 8 月至

91 年 8 月間相關事故調查資料。 
（3） 國內立法禁止行車使用行動電話一年後後，警政署於 91 年

9 月至 92 年 2 月間相關事故調查資料。 
 

1.4 研究內容 

1.4.1 事故資料蒐集與彙整 
進行國內外有關人因事故資料蒐集並彙整，其中包括使用行動電話統

計分析及案例，並針對國內交通事故資料庫相關內容加以篩選，以充分取

得國內足以參考資料。此外，彙整警政署於 88 年 8 月至 89 年 3 月間，以

及 90 年 9 月至 91 年 8 月間，對於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調查資

料加以整理，以作為後續分析之基本資料。 

1.4.2 建立調查資料分析表格 

分析項目包括禁用手持式行動電話立法前後之發生事故件數、死傷人

數比較及趨勢，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死傷人數比

較，汽機車分類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手持式與免持式）關係，以及各縣

市間事故件數、死傷人數、汽機車事故比例及行動電話種類之比較分析等

內容，並完成統計分析。 

1.4.3 提供相關比較分析結果 

提出相關分析數據與圖表，並針對國外實施例及國內分析結果之事故

增減情形，具體提出國內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使用情形與事故比較，

提出立法後實際使用狀況及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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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情況之探討 
2.1 資料回顧  

加拿大有關行車中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間之差異調查結果

顯示，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比未使用者肇事率增加 4 倍，而使用免持式行

動電話比未使用者肇事率增加 5.9 倍。美國網路資料顯示，開車中「從未」

使用行動電話交談者僅佔 11%（以性別分別統計時男性佔 7%，女性佔

14%），而美國相關文獻指出，開車使用免持聽筒將更增加危險，但在美國

南佛州大研究調查發現，使用手持與免持聽筒行動電話其肇事差異是極少

的。 

此外，美國相關研究指出，使用免持聽筒開車仍會分心，其結果與手

持手機通話無異，強制駕駛使用免持聽筒可能無法減少車禍。在美國猶他

大學研究人員所做的一項研究指出，行動電話免持聽筒裝置並未降低駕駛

人分心情況，強制駕駛人使用此裝置的法令可能無效。這項研究斷言，駕

駛人是因專注於談話而分心，並非因撥號或手持聽筒而分心。美國全國安

全會議的赫爾利在 2000 年 8 月及 9 月份的「傷害卓見」刊物上發表這項

報告，他說：「問題不在駕駛人雙手的位置，而在他腦力心神所繫。」（摘

要內容整理如表 1） 

 

表1 美加地區手持式與免持聽筒行動電話使用情形分析 
地區 行動電話使用情形 肇事情況 

使用手持式 比未使用增 4 倍
加拿大 

使用免持式 比未使用增 5.9 倍

美國網路 開車中「從未」使用者佔 11%（男 7％、女

14%） 
 

美國文獻 開車使用免持聽筒更危險  
美國南佛州大 使用手持式與免持聽筒 差異極小 
美國猶他大學 免持聽筒未降低分心情況  
「傷害卓見」 

刊物 
「問題不在駕駛人雙手的位置，而在他腦力

心神所繫。」 
 

 
反觀日本於 1999 年（平成十一年）11 月起立法禁止行車中使用手持

式行動電話及車載導航裝置，在歷年交通事故統計資料中顯示，立法禁止

後之死傷人數皆明顯減少，顯見各國間在調查研究上即呈現不同落差。有

關日本統計資料如表 2、表 3、圖 1 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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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本立法前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及車載導航裝置之交通

事故統計表 
 平成九年(1997) 平成十年(1998) 增加率 
發生件數 2,297 2,648 15.3％ 
死者數(人) 25 33 32.0％ 

使用行動

電話 
受傷數(人) 3,328 3,814 14.6％ 
發生件數 127 146 15.0％ 使用車載

導航裝置 受傷數(人) 187 214 14.4％ 
說明：立法禁止實施日期：平成 11 年(1999).11.1。 

 
表3  日本行車禁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及車載導航裝置立法前後

傷亡事故比較表 
1.與前年同月比較 

行動電話 車載導航裝置  
傷亡事故件數 死亡事故 傷亡事故件數 死亡事故 

平成 10 年 11 月 223 件 3 件 18 件 0 件 
平成 11 年 11 月 62 件 2 件 3 件 0 件 
增減數（率） -161 件(-72.2%) -1 件 (-33.3%) -15 件 (-83.3%) 0 件 (-0%) 

 
2.與前月比較 

行動電話 車載導航裝置  
傷亡事故件數 死亡事故 傷亡事故件數 死亡事故 

平成 11 年 10 月 244 件 2 件 27 件 0 件 
平成 11 年 11 月 62 件 2 件 3 件 0 件 
增減數（率） -182 件(-74.6%) 0 件 (0%) -24 件 (-88.9%) 0 件 (0%) 

說明：立法禁止實施日期：平成 11 年(1999).11.1。 
 
 

 
圖１ 日本行動電話使用型態別事故發生狀況圖 

接聽操作 通話完畢操作 通話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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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 日本車載導航裝置使用型態別事故發生狀況圖 

 

2.2 實例探討 
在實例方面，依據日本警察廳提供有關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等事故實

例如下。（文中敘述之左右方向係為日本國內靠左行駛之情況，台灣國內

參考時應改為靠右行駛。） 
實例一 
行動電話「接聽時」發生重傷事故 
A（26 歲、女性），駕駛小客車，友人乘坐於前方駕駛座旁，在交岔

路口欲左轉時，放置於駕駛座左側之行動電話來電聲響起。A 伸出左手將

手持行動電話置於左耳，在注意友人時，行動電話從耳邊離開。A 頓時看

著前方，發現前方右側往左騎著腳踏車橫越中之 B（47 歲、女性），迴避

時已來不及，造成小客車右前方與 B 之腳踏車左側衝撞。 
造成 B 肋骨骨折等傷勢一個月後方痊癒之重傷。 
 
實例二 
行動電話「操作時」發生死亡事故 
C(54 歲、男性)，帶著酒氣狀態於上班時間駕駛大型貨車，並準備拿

起行動電話使用。C 在操作行動電話時，自車駛入對向車道，與對向迎面

而來之小客車對撞，小客車駕駛 D（37 歲、男性）腦挫傷死亡。 
 
實例三 
行動電話「通話中」發生之死亡事故 
E（26 歲、男性），上班時駕駛小貨車，右手拿行動電話撥打到友人家

平成十年中(1998 年) 

全部事故件數=146 件 

操作中 
27% 

其他

2% 注視中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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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進行通話中。E 所使用行動電話為舊型，通話中多次斷訊，反覆操

作撥打後繼續交談。當時在車輛行人稀疏的道路上直行，E 見前方號誌為

綠燈，又覺得交通量少，於是交談入神進入夢幻情境，對於前方路況注意

力散漫。此時，前方交叉路口之 F（62 歲、男性）無視於紅燈，自右向左

騎著腳踏車橫越。E 直進時 F 發現後急煞車但來不及，兩人相撞。 
F 被運送至醫院後死亡。 
 
實例四 
打開行動電話「觀看電子郵件」時發生事故 
G（19 歲，男性），駕駛自用小客車，當時放置於駕駛座右前方之行

動電話收到電子郵件，此時為確認便斜視觀看電子郵件內容，被右前方左

轉而來之 H（19 歲、男性）小客車車燈照射後，才發現自車已駛入對向車

道。G 欲迴避 H 車但已來不及，造成側撞。 
造成 H 頭部撞傷之傷勢治療一星期，同座中女性亦受傷。 
 
實例五 
車載導航畫面「注視時」發生事故 
I（64 歲、男性），駕駛小客車，前方號誌為紅燈，前車依序減速準備

停車，I 自駕駛座橫向讀取車載導航裝置之地圖顯示資訊並注視時，疏於

注意前方，導致前方由 J（67 歲、男性）駕駛之小貨車與自車接近時才發

現。當 H、J 車在 3.8 公尺之近距離靠近時方意識到，I 誤將油門全踏，追

撞 J 車後又同時追撞號誌前停等車之前車。 
造成 J 頸部扭傷等傷勢療養一星期，同車中妻子肋骨骨折。 



 

 7

第三章 國內實驗調查與事故資料統計 
3.1 立法禁止前實驗調查與事故調查資料 

依據本所相關研究調查資料指出，在汽車駕駛模擬試驗(1997.12)中，

行車中有無使用行動電話之反應時間比較結果為：撥出增加 0.43 秒、接聽

增加 0.27 秒。在民眾訪問調查資料(1998.1)中，國內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

行動電話比例為 9比 1（美國為 4：6）。此外，在肇事者現場訪問調查（1997.12
至 1998.3）中，7％民眾承認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而肇事、14％肇事者於

郵寄訪問時承認行車中因使用行動電話而肇事、20％肇事者於現場訪問時

承認行車中因使用行動電話而肇事。 

依據警政署 90 年台灣地區交通事故與使用行動電話調查結果加以分

析，國內立法前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肇事之比例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

之交通事故件數、死亡人數及受傷人數都遠大於使用耳機式免持聽筒。有

關國內立法前後相關事故調查資料如表 4。 
 
表4  台灣地區交通事故與使用行動電話調查表 

總事故 使用行動電話肇事 

使用手持式 使用耳機式免持

聽筒 總事故 

 

次數

(次) 
死亡

(人)
受傷

(人) 次數

(次)
死亡

(人)
受傷

(人)
次數

(次)
死亡

(人)
受傷

(人)
次數

(次) 
死亡

(人) 
受傷

(人)
高速

公路 9,626 92 864 339
(3.52%) 0 12 732

(7.60%) 0 3 1,071 
(11.12%) 0 15

一般

道路 51,454 1,420 26,598 919
(1.79%) 9 342 417

(0.81%) 5 86 1,336 
(2.60%) 14 428

合計 61,080 1,512 27,462 1,258
(2.06%) 9 354 1,149

(1.88%) 5 89 2,407 
(3.94%) 14 443

說明：1.交通事故中駕駛人攜帶行動電話比例：41,325/61,080=67.7%。 
2.調查時間為 88 年 8 月至 89 年 3 月。 
 

3.2 立法禁止後交通事故調查資料統計 

3.2.1 事故類型之比較 
事故件數 

警政署自 90 年 9 月起針對立法禁止後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

故進行為期一年（90.9-91.8）調查，本所依據該調查結果與立法前調查結

果（88.8-89.3）進行比較後發現，在交通事故發生件數上，調查期間總事

事

故 

交
通
事
故 地

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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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件數中使用行動電話事故件數所佔比例顯示，立法前為 2,407 件佔

3.9%，立法後為 465 件佔 0.2%，呈現大幅減少趨勢。由於 90 年起交通事

故統計資料中，將 A3（指無死傷之事故）類型事故件數一併列入總事故

件數計算，致產生立法前後調查資料中，總事故件數數量中 90 年以後有

明顯增多之現象。然觀察 90 年 9 月立法禁止後，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事

故件數比例仍有逐月遞減之現象（如表 5）。 

至於在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比較上，立法禁止前

並無明顯差異，亦即從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中，並無

法得知立法禁止前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事故發生件數之關係。然於立法禁

止後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即呈現明顯遞減現象，同時使用免持

式行動電話數量亦較多於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者(如圖 3、圖 4)。 

死傷人數 

在死傷人數調查結果方面，比較立法禁止前八個月（88.8-89.3）與立

法禁止後一年內（90.9-91.8）結果為，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死亡人數，

由立法前 14 人佔該期間總死亡人數之 0.9％，減為立法後 0 人。受傷人數

由立法前 443 人佔該期間總受傷人數之 1.6％，遞減至立法後 212 人佔該

期間總受傷人數之 0.2％(如表 6、表 7)。 

在使用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之受傷人數比較上，數據顯示立法前

使用手持式之受傷人數較多，立法後則為使用免持式之受傷人數較多（如

圖 5、圖 6）。死亡人數上並無明顯差異。 

立法前後比較 

數據顯示立法前不論在發生件數、死傷人數上，皆以手持式事故較

多，立法禁止後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事故已大幅減少，乃呈現出免持式事

故居多之現象。以立法前後各八個月中數據比較發現，交通事故發生件數

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比例由 52%減少至 28％，受傷人數中使用手持式

行動電話比例由 80%減少至 26％。 

此外，比較「立法後」前四個月（90.9-90.12）至第 5-8 個月（91.1-91.4）
間，使用手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65 件減至 31 件、受傷人數由 27 人減至 8
人，使用免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204 件減至 69 件、受傷人數由 81 人減至 44
人。 

另比較「立法後」第 5-8 個月（91.1-91.4）至第 9-12 個月（91.5-91.8）
間，使用手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31 件增為 34 件、受傷人數由 8 人增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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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免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69 件減至 62 件、受傷人數由 44 人減至 32
人（如表 8、圖 7）。顯見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及受傷人數並如

持續遞減之現象。 

汽機車事故之比較 

在汽機車分類方面，就事故類型與行動電話種類加以比較，汽車發生

事故件數與機車受傷人數中，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比例皆較使用手持式者

增加兩倍以上，其中又以汽車使用免持聽筒發生事故件數有明顯較多現象

（如表 9、圖 8、圖 9）。 

 

3.2.2 汽機車事故之縣市別比較 

事故件數 

在各縣市比較上，就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而言，佔所有

縣市中比例最高者為台北縣佔 28％，其次為台中市佔 17.8%，其中汽車發

生件數以台中市 58 件居首，機車發生件數以台北縣 49 件居首（如表 10、
圖 10、圖 11）。 

在行動電話使用種類上，使用手持式發生事故件數以宜蘭縣 28 件居

多（汽車 16 件、機車 12 件），其次為台北縣 22 件居次（汽車 9 件、機車

13 件）。使用免持式發生事故件數以台北縣 69 件居多（汽車 33 件、機車

36 件），其次為台中市 57 件居次（汽車 57 件、機車 0 件）(如圖 10、圖

11)。 

整體而言，事故件數中仍以使用免持式數量較多（如圖 12-圖 14），汽

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之 3 倍，機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2
倍以上。 

受傷人數 

就受傷人數而言，受傷人數佔所有縣市中比例最高者為台北縣佔 26.6
％，其次為台南縣佔 18.3%（如表 11）。其中汽車發生件數以台中市 20 件

居首，機車發生件數以台北縣 21 件居首（如圖 15、圖 16）。 

整體而言，受傷人數中仍以使用免持式數量較多（如圖 17-圖 19），汽

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3 倍，機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3.5
倍。 

由於本項調查中死亡人數為 0，故不作死亡人數之統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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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後增減數比較 

比較「立法後」前四個月（90.9-90.12）至第 5-8 個月（91.1-91.4）間，

汽車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增加」、「受傷人數增加」以及「汽機車與

行動電話種類」（包括手持式及免持式）交叉比較發現，汽車使用免持式

之受傷人數有增加現象。相關數據如表 12、表 13。 

交通事故之發生不外乎人車路三因素，其中「人為」因素佔超過 90
％以上，因此，本研究擬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蒐集以及事故調查資料之分

析，深入瞭解事故原因，並期望有效改善並減少類似交通事故之發生。研

究內容除針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資料中有關「人為肇事因素」項目進行探

討與分析外，並以使用行動電話為例，利用國內本土交通事故調查資料，

分析國內於立法禁止行車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實施前後，相關事故型

態、肇事車種、行動電話使用種類（手持式與免持式）以及縣市別差異等，

進行統計分析，以作為未來類似事故防範及立法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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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表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88年8-10月 19378 475 310 165 785 4.1%
88年11月 7006 110 176 -66 286 4.1% 0.0%
88年12月 7959 142 252 -110 394 5.0% 0.9%
89年1月 8605 193 130 63 323 3.8% -1.2%
89年2月 9018 162 161 1 323 3.6% -0.2%
89年3月 9114 176 120 56 296 3.2% -0.3%

合計 61080 1258 1149 109 2407 3.9%
90年9月 15537 24 85 -61 109 0.7%
90年10月 16150 16 49 -33 65 0.4% -0.3%
90年11月 16236 11 50 -39 61 0.4% 0.0%
90年12月 16079 14 20 -6 34 0.2% -0.2%
91年1月 16713 6 23 -17 29 0.2% 0.0%
91年2月 14538 10 17 -7 27 0.2% 0.0%
91年3月 15765 8 19 -11 27 0.2% 0.0%
91年4月 16138 7 10 -3 17 0.1% -0.1%
91年5月 17292 8 12 -4 20 0.1% 0.0%
91年6月 16276 19 16 3 35 0.2% 0.1%
91年7月 17559 5 14 -9 19 0.1% -0.1%
91年8月 17337 2 20 -18 22 0.1% 0.0%

合計 195620 130 335 -205 465 0.2%

立     法
禁止前

使用行動電話事故（件）

立     法
禁止後

調查

期間
發生年月 總事故(件)

使用行動電

話事故件數

比例

與前月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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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立法前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交通事故發生件數比較 
 

圖 4 立法後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交通事故發生件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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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表 

 
 

表7  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表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88年8-10月 9096 164 46 118 210 2.3%
88年11月 3187 36 7 29 43 1.3% -1.0%
88年12月 3739 29 5 24 34 0.9% -0.4%
89年1月 4102 38 4 34 42 1.0% 0.1%
89年2月 3415 47 14 33 61 1.8% 0.8%
89年3月 3923 40 13 27 53 1.4% -0.4%

合計 27462 354 89 265 443 1.6%
90年9月 5925 16 29 -13 45 0.8%
90年10月 7103 5 15 -10 20 0.3% -0.5%
90年11月 7021 0 27 -27 27 0.4% 0.1%
90年12月 6920 6 10 -4 16 0.2% -0.2%
91年1月 7416 1 13 -12 14 0.2% 0.0%
91年2月 6588 6 11 -5 17 0.3% 0.1%
91年3月 7337 0 14 -14 14 0.2% -0.1%
91年4月 8029 1 6 -5 7 0.1% -0.1%
91年5月 8698 0 5 -5 5 0.1% 0.0%
91年6月 8343 20 7 13 27 0.3% 0.3%
91年7月 9501 0 7 -7 7 0.1% -0.2%
91年8月 9741 0 13 -13 13 0.1% 0.1%

合計 92622 55 157 -102 212 0.2%

立     法
禁止前

立    法
禁止後

調查

期間
發生年月 總受傷人數

使用行動電話事故（受傷人數）
使用行動電

話受傷人數

比例

與前月

比較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88年8-10月 479 7 5 2 12 2.5% 0
88年11月 199 1 0 1 1 0.5% -2.0%
88年12月 214 0 0 0 0 0.0% -0.5%
89年1月 193 1 0 1 1 0.5% 0.5%
89年2月 180 0 0 0 0 0.0% -0.5%
89年3月 247 0 0 0 0 0.0% 0.0%

合計 1512 9 5 4 14 0.9%
90年9月 233 0 0 0 0 0.0% 0
90年10月 272 0 0 0 0 0.0% 0.0%
90年11月 282 0 0 0 0 0.0% 0.0%
90年12月 280 0 0 0 0 0.0% 0.0%
91年1月 298 0 0 0 0 0.0% 0.0%
91年2月 201 0 0 0 0 0.0% 0.0%
91年3月 232 0 0 0 0 0.0% 0.0%
91年4月 236 0 0 0 0 0.0% 0.0%
91年5月 235 0 0 0 0 0.0% 0.0%
91年6月 233 0 0 0 0 0.0% 0.0%
91年7月 214 0 0 0 0 0.0% 0.0%
91年8月 226 0 0 0 0 0.0% 0.0%

合計 2942 0 0 0 0 0.0%

立     法
禁止前

立    法
禁止後

總死亡人數
使用行動電話事故（死亡人數）

使用行動電

話死亡人數

比例

與前月

比較

調查

期間
發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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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立法前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比較 
 

圖 6 立法後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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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類型比較表 

 
 

圖 7 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類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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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0
125

0

500

1000

1500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八個月(88/8-89/3) 前八個月(90/9-91/4)

立法  禁止前

事故類型

件
數

、
死

傷
人

數

手持式

免持式

事故類型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比例

發生件數 1258 1149 2407 52%
死亡人數 9 5 14 64%
受傷人數 354 89 443 80%
發生件數 81 244 325 25%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34 105 139 24%
發生件數 49 91 140 35%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21 52 73 29%
發生件數 65 204 269 24%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27 81 108 25%
發生件數 31 69 100 31%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8 44 52 15%
發生件數 34 62 96 35%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20 32 52 38%
發生件數 96 273 369 26%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35 125 160 22%
發生件數 130 335 465 28%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55 157 212 26%

立法

禁止後

前半年

(90/9-91/2)

後半年

(91/3-91/8)

前四個月

(90/9-90/12)

第5-8個月

(91/1-91/4)

第9-12個月

(91/5-91/8)

前八個月

(90/9-91/4)

一年內

(90/9-91/8)

立法

禁止前

調查期間

八個月

(88/8-89/3)



 

 16

表9  立法後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事故類型關係表(前
半年 90/9-91/2) 

 
 

圖 8 立法後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事故類型關係 
 

圖 9 立法後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比較 

車輛種類 事故種類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比例

發生件數 53 180 233 23%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23 66 89 26%
發生件數 28 64 92 30%
死亡人數 0 0 0
受傷人數 11 39 5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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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立法後各縣市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表

（90/9-91/2）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台北市 3 0 3 3 1 0 1 1 4 1.2%
高雄市 7 4 3 11 0 0 0 0 11 3.4%
基隆市 1 0 1 1 0 4 -4 4 5 1.5%
台中市 1 57 -56 58 0 0 0 0 58 17.8%
台南市 2 24 -22 26 0 0 0 0 26 8.0%
台北縣 9 33 -24 42 13 36 -23 49 91 28.0%
新竹縣 2 1 1 3 0 0 0 0 3 0.9%
台中縣 2 0 2 2 1 0 1 1 3 0.9%
南投縣 3 11 -8 14 0 0 0 0 14 4.3%
彰化縣 7 2 5 9 0 0 0 0 9 2.8%
台南縣 0 16 -16 16 1 20 -19 21 37 11.4%
屏東縣 0 19 -19 19 0 0 0 0 19 5.8%
宜蘭縣 16 13 3 29 12 4 8 16 45 13.8%
台閩地區 53 180 -127 233 28 64 -36 92 325 100.0%
說明：表格中未列入縣市及單位表示提報該項交通事故件數為 0。

機車 佔所有縣

市比例
合計件數縣市別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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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汽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事故件數 
 

圖 11 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事故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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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汽機車之縣市別事故件數 
 

圖 13 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汽機車之縣市別事故件數 
 

圖 14 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事故件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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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縣市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表（90/9-91/2）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台北市 1 0 1 1 1 0 1 1 2 1.4%
高雄市 4 1 3 5 0 0 0 0 5 3.6%
基隆市 4 0 4 4 0 0 0 0 4 2.9%
台中市 0 20 -20 20 0 3 -3 3 23 16.5%
台南市 0 7 -7 7 0 0 0 0 7 5.0%
台北縣 1 15 -14 16 5 16 -11 21 37 26.6%
新竹縣 1 2 -1 3 0 0 0 0 3 2.2%
台中縣 2 0 2 2 1 0 1 1 3 2.2%
南投縣 1 0 1 1 0 0 0 0 1 0.7%
彰化縣 7 0 7 7 0 0 0 0 7 5.0%
台南縣 0 6 -6 6 0 20 -20 20 26 18.7%
屏東縣 0 8 -8 8 0 0 0 0 8 5.8%
宜蘭縣 2 7 -5 9 4 0 4 4 13 9.4%
台閩地區 23 66 -43 89 11 39 -28 50 139 100.0%
說明：表格中未列入縣市及單位表示提報該項交通事故受傷人數為 0。

縣市別
汽車 機車 合計受傷

人數
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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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汽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受傷人數 
 

圖 16 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受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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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汽機車之縣市別受傷人數 
 

圖 18 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汽機車之縣市別受傷人數 
 

圖 19 使用行動電話種類之縣市別受傷人數比較 
 
 

手持式

0
2
4
6
8

台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台
中

市

台
南

市

台
北

縣

新
竹

縣

台
中

縣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台
南

縣

屏
東

縣

宜
蘭

縣

縣市別

受
傷

人
數

汽車

機車

免持式

0

10

20

30

台
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台
中

市

台
南

市

台
北

縣

新
竹

縣

台
中

縣

南
投

縣

彰
化

縣

台
南

縣

屏
東

縣

宜
蘭

縣

縣市別

受
傷

人
數

汽車

機車

0

20

40

60

80

1 2

宜蘭縣

屏東縣

台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台中縣

新竹縣

台北縣

台南市
手持式 免持式



 

 23

表12  立法後各縣市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變化情

形（90/9-91/4） 

 
 

表13  立法後各縣市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變化情

形（90/9-91/4） 

第一期

90/9-90/12
第二期

91/1-91/4
比較前一

期增減數

比較前一期

增減比例

第一期

90/9-90/12
第二期

91/1-91/4
比較前一

期增減數

比較前一期

增減比例

台北市 0 1 1 1 0 -1 -100%
高雄市 5 0 -5 -100% 0 0 0
基隆市 0 4 4 0 0 0
台中市 20 0 -20 -100% 3 0 -3 -100%
台南市 2 11 9 450% 0 0 0
台北縣 10 12 2 20% 15 13 -2 -13%
新竹縣 1 2 1 100% 0 0 0
台中縣 2 0 -2 -100% 1 0 -1 -100%
南投縣 1 0 -1 -100% 0 0 0
彰化縣 7 0 -7 -100% 0 0 0
台南縣 6 0 -6 -100% 20 0 -20 -100%
屏東縣 6 2 -4 -67% 0 0 0
宜蘭縣 4 7 3 75% 4 0 -4 -100%

台灣地區 64 39 -25 -39% 44 13 -31 -70%
手持式 18 16 -2 -11% 9 3 -6 -67%
免持式 46 49 3 7% 35 10 -25 -71%
手持+免持 64 65 1 2% 44 13 -31 -70%
說明：表格中未列入縣市及單位表示提報該項交通事故件數為 0。

縣市別
汽車（手持式＋免持式） 機車（手持式＋免持式）

第一期

90/9-90/12
第二期

91/1-91/4
比較前一

期增減數

比較前一期

增減比例

第一期

90/9-90/12
第二期

91/1-91/4
比較前一

期增減數

比較前一期

增減比例

台北市 2 2 0 0 1 0 -1 -100%
高雄市 10 1 -9 -90% 0 0 0
基隆市 0 1 1 0 0 0
台中市 58 0 -58 -100% 4 0 -4 -100%
台南市 15 21 6 40% 0 0 0
台北縣 31 19 -12 -39% 37 23 -14 -38%
新竹縣 1 2 1 100% 0 0 0
台中縣 2 0 -2 -100% 1 0 -1 -100%
南投縣 14 0 -14 -100% 0 0 0
彰化縣 9 0 -9 -100% 0 0 0
台南縣 16 0 -16 -100% 21 0 -21 -100%
屏東縣 16 3 -13 -81% 0 0 0
宜蘭縣 21 16 -5 -24% 10 12 2 20%

台灣地區 195 65 -130 -67% 74 35 -39 -53%
手持式 44 16 -28 -64% 21 15 -6 -29%
免持式 151 49 -102 -68% 53 20 -33 -62%
手持+免持 195 65 -130 -67% 74 35 -39 -53%
說明：表格中未列入縣市及單位表示提報該項交通事故件數為 0。

縣市別
汽車（手持式＋免持式） 機車（手持式＋免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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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與分析 
4.1 行動電話立法與使用情形研析  

在國外立法情形方面，已立法禁止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國家包括英

國、澳洲、香港、西班牙、葡萄牙、美國麻薩諸塞州、佛羅里達州、科羅

拉多、瑞士、奧地利、義大利、德國（部份州）、丹麥、法國、南非、馬

來西亞、巴西、以色列、加拿大（魁北克）等國家及地區。此外，在國外

未立法禁止但加強宣導的國家包括：美國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

加拿大、芬蘭等國家及地區。以上立法禁止國家中，有些國家禁止手持式

行動電話，有些則同時禁止手持式與免持聽筒，如表 14。 

 

表14  國外立法禁止國家一覽表 
實施方式 國家 

禁止手持，但

可使用免持

聽筒 

英國、澳洲、香港、新加坡、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南非、美

國（麻薩諸塞州、佛羅里達州、科羅拉多州等；另亞歷桑那州、

明尼蘇達州、紐澤西州等亦進行立法中。）、荷蘭（立法中）等。

手持與免持

聽筒均禁止 
瑞士、奧地利、義大利、德國(部份邦)、丹麥、法國、馬來西亞、

巴西、以色列、加拿大(魁北克)等。 
 
在日本相關實例分析方面，由日本警察廳實例探討發現，行車中使用

行動電話的確容易造成不預期危險與事故發生，如行動電話從耳邊離開

時、操作行動電話時、交談入神時，以及斜視觀看電子郵件內容時，皆為

事故主因，且該事故發生時皆為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所致。 

在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動作流程方面，以聽音樂、使用免持聽筒行

動電話以及手持式行動電話為例，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須增加「抓取電

話」、「單手駕駛」，以及「放回電話」之動作，無形中增加危險。初步判

定顯示，行車中使用免持聽筒可能發生之狀況為，可減少「抓取電話」、「單

手駕駛」與「放回電話」等動作，但若因此而鬆弛戒心，反而會造成更大

的危險。 

在可能影響方面，以聽音樂為例，由於車裝設備操作較簡易，且可不

必理會不必回答。然而在接聽或撥打行動電話時，則可能影響包括：1.接
聽撥號與放置易視線轉移與分心。2.通話入神，反應時間與車速降低而不

自知。3.通話需思考且可能因通話內容影響情緒反應。4.通話時可能因話

質不良、電波干擾或斷訊導致重撥影響情緒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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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以上相關動作流程與可能影響因素中，將國內龐大機車族

群所造成影響納入，由於機車騎士倘騎車時使用行動電話，勢必會因機車

重心較汽車不穩，且轉彎時須側身等動作，直接影響行車安全，且較汽車

駕駛人來的危險，是故有必要針對該機車族群實施更進一步之宣導，或進

行更嚴格之規範。在警政署調查分析資料中發現，機車騎士因使用行動電

話而受傷比例遠大於汽車，以及汽車因使用免持聽筒而增加之事故件數，

皆值得注意並加以防範。 

 

4.2 國內調查統計研析結果 
以立法禁止前後之調查統計結果分析後發現，立法禁止後相關事故件

數、死傷人數皆有明顯遞減。在汽機車事故比例及各縣市使用行動電話之

交通事故相關類型中則無明顯差異，相關歸納結果茲分別陳述如下：  

1、 依據調查結果（90.9-91.8）與立法前調查結果（88.8-89.3）進行比較後

發現，在交通事故發生件數上，調查期間總事故件數中使用行動電話

事故件數所佔比例顯示，立法前為 2407 件佔 3.9%，立法後為 465 件

佔 0.2%，呈現大幅減少趨勢。 

2、 比較立法禁止前八個月（88.8-89.3）與立法禁止後一年內（90.9-91.8）
結果為，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之死亡人數，由立法前 14 人佔該期間總

死亡人數之 0.9％，減為立法後 0 人，成果甚為顯著。 

3、 前項中受傷人數由立法前 443 人佔該期間總受傷人數之 1.6％，遞減至

立法後 212 人佔該期間總受傷人數之 0.2％。 

4、 立法前後各八個月中數據比較發現，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比例中，交

通事故發生件數由 52%減少至 28％，受傷人數由 80%減少至 26％。 

5、 比較「立法後」第一個四個月（90.9-90.12）與第二個四個月（91.1-91.4）
間，使用手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31 件增為 34 件、受傷人數由 8 人增為

20 人，使用免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69 件減至 62 件、受傷人數由 44 人

減至 32 人。 

6、 比較「立法後」第二個四個月（90.9-90.12）與第三個四個月（91.5-91.8）
間，使用手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65 件減至 31 件、受傷人數由 27 人減至

8 人，使用免持式之事故件數由 204 件減至 69 件、受傷人數由 81 人

減至 44 人。顯見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件數及受傷人數並如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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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之現象。 

7、 整體而言，事故件數中仍以使用免持式數量較多，汽車中使用免持式

為使用手持式之 3 倍，機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2 倍以上。受

傷人數中仍以使用免持式數量較多，汽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3 倍，機車中使用免持式為使用手持式 3.5 倍。但此並不足以論斷此二

型式行動電話之危險性高低，其原因可能在於目前於行車中使用免持

式行動電話不在處罰範圍內所導致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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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禁用行動電話後成效檢討 
5.1 立法實施後一年內 

本研究持續針對前述資料分析後，將部分小結摘要如表 15 及表 16。 
 

表15  使用行動電話之交通事故類型比較表 

說明：立法禁止實施日期：民國 90 年 9 月 1 日起。 
小結：  

 立法禁止後一年（90/9-91/8 發生件數 465 件，無死亡，受傷 212 人）

與立法禁止前八個月（88/8-89/3 發生件數 2407 件，死亡 14 人，受傷

443 人）結果比較：發生事故減少 1942 件（-87﹪*）、死亡人數減少 14
人（-100﹪）、受傷人數減少 231 人（-68﹪）。 

 立法禁止後之前四個月較立法禁止前，發生事故減少 78﹪**、死亡人

數減少 100﹪、受傷人數減少 51﹪。 
 立法禁止後一年內使用免持聽筒與手持式均無死亡，但使用免持聽筒

發生件數 335 件（為手持式 2.6 倍），受傷人數 157 人（為手持式 2.9
倍）。 

*  (465×-2407×12/8)/(2407×12/8) = -0.87 

     **  (269×-2407×4/8)/(2407×4/8) = -0.78 

 

事故類型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免持式
前後四個月

比較

立法前後

比較

發生件數 1258 1149 2407 -
死亡人數 9 5 14 -
受傷人數 354 89 443  -
發生件數 65 204 269 -
死亡人數 0 0 0 -
受傷人數 27 81 108 -
發生件數 31 69 100 -169
死亡人數 0 0 0 0
受傷人數 8 44 52 -56
發生件數 34 62 96 -4
死亡人數 0 0 0 0
受傷人數 20 32 52 0
發生件數 130 335 465 -1942
死亡人數 0 0 0 -14
受傷人數 55 157 212 -231

立法

禁止

前

調查期間

八個月
(88/8-89/3)

立法

禁止

後

前四個月
(90/9-90/12)

第5-8個月

(91/1-91/4)

第9-12個月

(91/5-91/8)

一年內
(90/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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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立法後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事故比例表(90/9-91/8) 

車輛種類 事故種類 手持式免持式手持式+免持式 手持式比例車輛登記數

使用行動電話

肇事率*100000
（每10萬輛

車）

發生件數 78 241 319 24% 5847409 5.46
死亡人數 0 0 0 -
受傷人數 32 97 129 25%
發生件數 52 94 146 36% 11951741 1.22
死亡人數 0 0 0 -
受傷人數 23 60 83 28%

汽車

機車

說明：車輛登記數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運輸資料分析 91 年 8 月資料。 
小結：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中，機車所佔比例：件數 31﹪，均無死

亡，受傷 39﹪。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故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

生事故之 36％，較汽車之 24%高。 
 行車事故資料中，汽車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的肇事率（每十萬輛車）

為機車之 4.5 倍（5.46/1.22）。 
 

5.2 立法實施一年後 
依據現有資料顯示，開車使用免持聽筒式行動電話之肇事案件，並未

比手持聽筒式為低，除有必要加強此方面之道安教育宣導工作外，本研究

同時藉由持續調查之事故資料進行立法實施一年後之事故分析。茲將相關

分析內容及部分結論詳列如表 17 至 23。 
 
表17  立法實施一年後交通事故發生件數比較 

種類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期間 

(90/9~)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比

較 B-A 
第一月 24 7 -17 85 13 -72 
第二月 16 7 -9 49 15 -34 
第三月 11 6 -5 50 18 -32 
第四月 14 8 -6 20 14 -6 
第五月 6 8 2 23 5 -18 
第六月 10 2 -8 17 2 -15 
合計 81 32 -43(-53%) 244 67 -1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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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立法實施一年後，事故發生件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發生

件數減少 177 件（減少比例為 73%）。 
 

表18  立法實施一年後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比較 
種類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期間 
(90/9~)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比

較 B-A 
第一月 16 3 -13 29 6 -23 
第二月 5 4 -1 15 5 -10 
第三月 0 3 3 27 8 -19 
第四月 6 4 -2 10 4 -6 
第五月 1 3 2 13 1 -12 
第六月 6 1 -5 11 2 -9 
合計 34 18 -16(-47%) 105 26 -53(-75%)

小結： 
 立法實施一年後，事故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發生

受傷人數減少 53 人（減少比例為 75%）。 
 
 

表19  立法實施一年後交通事故類型比較 
發生件數 受傷人數 

立法期間

（90/9~）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前 6 個月

(90/9-91/2)A 81 244 325 34 105 139 

第 13-18 個月
(91/9-92/2)B 32 67 99 18 26 44 

一年後比較
B-A 

-43 
(-53%) 

-177 
(-73%) 

-266 
(70%) 

-16 
(-47%) 

-53 
(-75%) 

-95 
(-68%) 

小結： 
 立法實施一年後，事故發生件數及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

免持式減少比例皆高於使用手持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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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立法實施一年後手持式行動電話事故比較表 
發生件數 受傷人數 

立法期間（90/9~）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比例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比例 
前 6 個月

(90/9-91/2)A 53 180 23% 23 39 26% 
汽車 

第 13-18 個月
(91/9-92/2)B 18 48 27% 8 22 27% 

前 6 個月

(90/9-91/2)A 
28 64 30% 11 39 22% 

機車 
第 13-18 個月
(91/9-92/2)B 20 10 67% 10 4 71% 

小結：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故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

生事故之 67％，較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 2.2 倍。(67/30)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受傷人數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受

傷人數之 71％，較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 3.2 倍。(71/22) 
 

 
表21  立法實施一年後汽機車事故類型比較表 

發生件數 受傷人數 
立法期間（90/9~）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手持式+
免持式

前 6 個月
(90/9-91/2)A 53 180 233 23 39 50 

第 13-18 個月
(91/9-92/2)B 18 48 66 8 22 30 汽車 

一年後比較 B-A -35 
(-66%)

-132 
(-73%)

-167 
(-72%)

-15 
(-65%)

-17 
(-44%) 

-20 
(-40%)

前 6 個月
(90/9-91/2)A 28 64 92 11 39 50 

第 13-18 個月
(91/9-92/2)B 20 10 30 10 4 14 機車 

一年後比較 B-A -8 
(-29%)

-54 
(-84%)

-62 
(-67%)

-1 
(-9%) 

-35 
(-90%) 

-36 
(-72%)

小結：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之發生事故件數及受傷人數都呈現下降情況。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發生事故及受傷人數明顯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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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立法實施一年後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發生件數比較—以

台北縣為例 
種類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期間 
(90/9~)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汽車 9 6 -3 33 15 -18 
機車 13 17 4 36 19 -17 
合計 22 23 1 69 34 -35 

小結： 
 立法實施一年後台北縣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發生件數較前

年同期增加 4 件（增加比例為 3 成）。 
 汽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及汽機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發生件數皆較

前一年同期降低。（尤以使用免持式降幅更大） 

 
表23  立法實施一年後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受傷人數比較—以

台北縣為例 
種類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期間 
(90/9~)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實施後前

6 個月 A
一年後前

6 個月 B 
一年前後

比較 B-A
汽車 1 2 1 15 4 -11 
機車 5 10 5 16 4 -12 
合計 6 12 6 31 8 -23 

小結： 
 立法實施一年後台北縣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受傷人數較前

年同期增加 5 件（呈倍數增加）。 
 汽機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受傷人數皆較前一年同期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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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經由本研究相關資料及調查分析結果，茲提供相關結論建議如下： 

一、 文獻回顧部分 
（一） 各國間在調查研究上對於行車中使用手持式或免持聽筒

行動電話結果呈現不同落差，如美國及加拿大認為使用免

持聽筒未必比手持式安全，然而日本於立法禁用手持式行

動電話後，相關事故則明顯減少。 
（二） 由日本警察廳實例探討發現，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的確容

易造成不預期危險與事故發生，如行動電話從耳邊離開

時、操作行動電話時、交談入神時，以及斜視觀看電子郵

件內容時，皆為事故主因，且該事故發生時皆為使用手持

式行動電話所致。 
（三） 國外研究結果對於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種類危險度

比較無定論情況下，目前各國立法情形有半數以上國家禁

止手持式行動電話，且日本相關交通事故有遞減現象。 
二、 立法禁用行動電話前後比較（88/8-89/3＆90/9-91/8） 

（一） 立法禁止後一年內（90/9-91/8）與立法禁止前八個月

（88/8-89/3）結果比較：發生事故減少 1942 件（-87﹪）、

死亡人數減少 14 人（-100﹪）、受傷人數減少 231 人（-68
﹪）。 

（二） 立法禁止後之前四個月較立法禁止前，發生事故減少 78
﹪、死亡人數減少 100﹪、受傷人數減少 51﹪。 

三、 立法禁用行動電話後一年內（90/9-91/8） 
（一） 立法禁止後一年內使用免持聽筒與手持式均無死亡，但使

用免持聽筒發生件數 335 件（為手持式 2.6 倍），受傷人

數 157 人（為手持式 2.9 倍）。 
（二）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中，機車所佔比例：件數

31﹪，均無死亡，受傷 39﹪。 
（三）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故佔機車使用

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之 36％，較汽車之 24%高。 
（四） 行車事故資料中，汽車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肇事率（每十

萬輛車）為機車之 4.5 倍（5.46/1.22）。 
四、 立法禁用行動電話實施一年後（91/9~） 

（一） 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事故減少 
 整體事故發生件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發生件

數減少 177 件（減少比例為 73%）。 
 事故發生件數及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

減少比例皆高於使用手持式者。 
 汽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及汽機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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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件數皆較前一年同期降低。（尤以使用免持式降幅更

大） 
 汽機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受傷人數皆較前一年同期大

幅降低。 
（二）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

發生事故之 67％，較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 2.2 倍。(67/30)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受傷人數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

受傷人數之 71％，較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 3.2 倍。(71/22)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之發生事故件數及受傷人數都呈現

下降情況，其中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發生事故及受傷

人數明顯較小。 
 台北縣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發生件數較前年

同期增加 4 件（增加比例為 3 成），受傷人數較前年同期

增加 5 件（呈倍數增加）。 
五、 未來因應方式 

（一） 對於國內使用免持式數量增多，以及機車騎士使用手持式

行動電話事故之發生件數及受傷人數，應加以重視並加強

相關執法與宣導工作。 
（二） 未來除應持續宣導行車中不使用行動電話（包括免持聽

筒）外，建議藉由目前使用行動電話因素已列入事故調查

表持續進行調查同時，同時可藉由相關統計資料作為國內

是否禁止免持聽筒之立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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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網路

比未使用增5.9倍使用免持式

比未使用增4倍使用手持式加拿大

肇事情況行動電話使用情形地區

表1 美加地區手持式與免持聽筒行動電話使用
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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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情形(2/6)

表2 日本立法前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及車載導
航裝置之交通事故統計表

1. 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

14.6％3,8143,328受傷數(人)
32.0％3325死者數(人)
15.3％2,6482,297發生件數

增加率平成十年(1998)平成九年(1997)

2.行車中使用車載導航裝置

14.4％214187受傷數(人)
15.0％146127發生件數

增加率平成十年(1998)平成九年(1997)

6

IOT

國外情形(3/6)

表3 日本行車禁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及車載導航裝置
立法前後傷亡事故比較表

3. 與前年同月比較

0件 (-0%)-15件 (-83.3%)-1件 (-33.3%)-161件(-72.2%)增減數（率）

0件3件2件62件平成11年11月
0件18件3件223件平成10年11月

死亡事故傷亡事故件數死亡事故傷亡事故件數

車載導航裝置行動電話

4. 與前月比較

0件 (0%)-24件 (-88.9%)0件 (0%)-182件(-74.6%)增減數（率）

0件3件2件62件平成11年11月
0件27件2件244件平成11年10月

死亡事故傷亡事故件數死亡事故傷亡事故件數

車載導航裝置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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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情形(4/6)

圖1 日本行動電話使用型態別事故發生狀況圖

接聽操作 通話完畢操作 通話中 其他

8

IOT

國外情形(5/6)

圖2 日本車載導航裝置使用型態別事故
發生狀況圖

注視中

71%

操作中

27%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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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情形(6/6)

圖3 日本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或導航系統
之交通事故

10

IOT

國內事故統計

※交通事故中駕駛人攜帶行動電話比例：41,325/61,080=67.7%

表4 台灣地區88/8至89/3交通事故與使用行動電話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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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分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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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分析(2/4)
立法前

0

50

100

150

200

88
年
8-
10
月

88
年
11
月

88
年
12
月

89
年
1月

89
年
2月

89
年
3月

發生年月

受
傷
人
數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後

0
5
10
15
20
25
30
35

90
年
9月

90
年
10
月

90
年
11
月

90
年
12
月

91
年
1月

91
年
2月

91
年
3月

91
年
4月

91
年
5月

91
年
6月

91
年
7月

91
年
8月

發生年月

受
傷
人
數

手持式

免持式

使用行動電話
受傷人數比例

立法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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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分析(3/4)
1258

9

354
96 0 35

1149

5 89
273

0
125

0

500

1000

1500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發生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八個月(88/8-89/3) 前八個月(90/9-91/4)

立法  禁止前

事故類型

件
數

、
死

傷
人

數

手持式

免持式

立法前後八個月內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交通
事故變化（手持／手持＋免持）：

發生件數比例：52% → 26％

死亡人數比例：64% → 0
受傷人數比例：80% → 22％

14

IOT

研究與分析(4/4)

0

50

100

150

200

件數、死

傷人數

手持式 免持式

行動電話種類

汽車事故件數

汽車受傷人數

機車事故件數

機車受傷人數

立法後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種類與事故類型
關係表（前半年90/9-91/2）

汽車使用免持式
事故相對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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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國外立法禁止國家一覽表

瑞士、奧地利、義大利、德國(部份
邦)、丹麥、法國、馬來西亞、巴
西、以色列、加拿大(魁北克)等。

手持與免持
聽筒均禁止

英國、澳洲、香港、新加坡、日
本、西班牙、葡萄牙、南非、美國
（麻薩諸塞州、佛羅里達州、科羅
拉多州等；另亞歷桑那州、明尼蘇
達州、紐澤西州等亦進行立法
中。）、荷蘭（立法中）等。

禁止手持，
但可使用免
持聽筒

國家實施方式

16

IOT

立法實施後成效(1/7)

立法實施後一年內(90/9-91/8) ：

立法禁止前後四個月比較：發生事故減少78﹪、死亡
人數減少100﹪、受傷人數減少51﹪。

立法禁止前後一年比較：發生事故減少1,942件（-
87﹪）、死亡人數減少14人（-100﹪）、受傷人數減
少231人（-68﹪）。

立法禁止後一年內使用免持聽筒與手持式均無死亡，
但使用免持聽筒發生件數335件（為手持式2.6倍），
受傷人數157人（為手持式2.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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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實施後成效(2/7)

立法後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事故比例(90/9-
91/8) ：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中，機車所佔比例：
件數31﹪，均無死亡，受傷39﹪。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故佔機車
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之36％，較汽車之24%高。

行車事故資料中，汽車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的肇事率
（每十萬輛車）為機車之4.5倍（5.46/1.22）。

18

IOT

立法實施後成效(3/7)

立法實施一年後交通事故比較：

事故發生件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
發生件數減少177件（減少比例為73%）。

事故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用免持式
發生受傷人數減少53人（減少比例為75%）。

事故發生件數及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
使用免持式減少比例皆高於使用手持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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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實施後成效(4/7)

立法實施一年後手持式行動電話事故比較：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
故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之67％，較
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2.2倍。(67/30)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受傷人
數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受傷人數之71％，較
前一年同期比例增加3.2倍。(71/22)

20

IOT

立法實施後成效(5/7)

立法實施一年後汽機車事故類型比較：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之發生事故件數及受傷
人數都呈現下降情況。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發生事故(-29%)及
受傷人數(-9%)並無明顯降低。（汽車發生件
數-66%；受傷人數-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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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實施後成效(6/7)

立法實施一年後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發生件數
比較—以台北縣為例

台北縣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發生件
數較前年同期增加4件（增加比例為3成）。

汽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及汽機車使用免持式
行動電話發生件數皆較前一年同期降低。（尤
以使用免持式降幅更大）

22

IOT

立法實施後成效(7/7)

立法實施一年後使用行動電話之事故受傷人數
比較—以台北縣為例

台北縣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之事故受傷
人數較前年同期增加5件（呈倍數增加）。

汽機車使用免持式行動電話受傷人數皆較前
一年同期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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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1/4)

對於行車中是否同時禁用免持聽筒，各國間在調查研
究上呈現不同落差，如美國及加拿大認為使用免持聽
筒未必比手持式安全，然而日本於立法禁用手持式行
動電話後，相關事故則明顯減少。

由日本實例探討發現，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的確容易
造成不預期危險與事故發生，且該事故發生時皆為使
用手持式行動電話所致，如行動電話從耳邊離開時、
操作行動電話時、交談入神時，以及斜視觀看電子郵
件內容時，皆為事故主因。

國外研究結果對於手持式與免持式行動電話種類危險
度比較無定論情況下，目前各國立法情形有半數以上
國家禁止手持式行動電話，且日本相關交通事故有遞
減現象。

文獻部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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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2/4)

立法禁止前後四個月比較：發生事故減少
78﹪、死亡人數減少100﹪、受傷人數減少
51﹪。

立法禁止前後一年比較：發生事故減少1,942件
（-87﹪）、死亡人數減少14人（-100﹪）、受
傷人數減少231人（-68﹪）。

立法前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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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3/4)

使用免持聽筒與手持式均無死亡，但使用免持聽
筒發生件數335件（為手持式2.6倍），受傷人數
157人（為手持式2.9倍）。

汽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中，機車所佔比
例：件數31﹪，均無死亡，受傷39﹪。

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仍很普遍，發生事故
佔機車使用行動電話發生事故之36％，較汽車之
24%高。

汽車行車中使用行動電話肇事率（每十萬輛車）
為機車之4.5倍（5.46/1.22）。

立法後一年內（90/9-
91/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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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4/4)

事故發生件數及受傷人數皆較前期減少。

整體事故發生件數皆較前期減少，尤以使
用免持式發生件數減少177件（減少比例
為73%），減少比例高於使用手持式者。

立法實施一年後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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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對於國內使用免持式數量增多，以及機車騎士
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事故發生件數及受傷人
數，應加以重視並加強相關執法與宣導工作。

未來除應持續宣導行車中不使用行動電話（包
括免持聽筒）外，建議藉由目前使用行動電話
因素已列入事故調查表持續進行調查同時，可
藉由相關統計資料作為國內是否禁止免持聽筒
之立法依據。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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